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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過境車輛封閉道路通行許可證所需文件

香港私家車往來港澳（市內）常規配額（個人配額 –符合資格類別）

所需文件 正本

/

副本

新
辦
許
可
證
（
資
格
審
查
）

新
辦
許
可
證
（
領
取
許
可
證
）
（
註1

）

許
可
證
續
期

更
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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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

或

更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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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
登
記
文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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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
換
司
機

申
請
許
可
證
複
本

1. 過境車輛封閉道路通行許可證新簽發申請表（TD547D） 正本 

2. 過境車輛封閉道路通行許可證續期／更換車輛／複本／更改

司機資料申請表 （TD547）

正本    

3. 登記車主同意書 正本    

4. 每名指定司機的司機同意書 正本    

（註3）

5. 香港私家車往來港澳常規配額在澳登記申請表 正本   

6. 車輛彩色正向四面照
* 一共四張，每一張正向照均須為A4紙大小

列印本  

7

(i)

a. 澳門治安警察局發出的有效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副本（須顯示於

該批次抽籤登記截止日有效）; 或

b. 有效的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副本及有效的僱傭合約副本/在
職聲明信(正本) 及最近三個月的糧單副本 ; 或

c. 有效的澳門商業登記證明副本（資料截至日期及簽發日期均須為
該批次抽籤登記截止日或之前）



7

(ii)

a. 澳門治安警察局發出的有效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副本（須顯示

提交申請及領取許可證時有效）; 或

b. 有效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副本及有效僱傭合約副本／在職聲

明信(正本) 及最近三個月的糧單副本 ; 或

c. 最近一年簽發的有效澳門商業登記證明副本

* 上述文件的「最近一年」期以提交申請日及領取許可證日為準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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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文件 正本

/

副本

新
辦
許
可
證
（
資
格
審
查
）

新
辦
許
可
證
（
領
取
許
可
證
）
（
註1

）

許
可
證
續
期

更
換
車
輛

或

更
新
車
輛
登
記
文
件
（
註2

）

更
換
司
機

申
請
許
可
證
複
本

8. 有效香港車輛登記文件（正面及背面） 副本     

9. 每名指定司機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副本  

（註 3）

10. 每名指定司機的有效香港正式駕駛執照 副本   

（註 3）

11. 最近三個月內發出的香港地址證明文件（註 4） 副本    

12. 有效內地「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交強險」）
* 交強險可待配額資格確認後才購買

副本    

13. 有效澳門車輛保險

* 澳門車輛保險可待配額資格確認後才購買，須於領取許可
證時提交

副本    

14. 指定司機 – 內地機動車駕駛證（正面及副頁）

（如適用）（註 5）

副本    

15. 現有有效的封閉道路通行許可證（註 6） 正本 

16. 警方報失紙或已損毀的許可證（註 7） 正本 

註 1： 如申請人提交供本署作資格審查的文件，於領取許可證時仍有效及符合所需文件的要求，可豁免於領

取許可證時再次提交相同文件。持有常規配額的香港跨境私家車不可掛上澳門車牌，否則可能引致相

應的法律責任。

註 2： 在配額有效期內，若配額持有人是次用作申請港澳常規配額的車輛的登記文件（俗稱「牌簿」）上有

任何資料變更，包括但不限於登記車主的細節或車輛資料（顏色、引擎號碼或底盤號碼/車輛識別號碼

等），配額持有人必須通知本署過境服務分組並遞交所須文件以重新辦理三地政府的審核手續，否則

配額車輛有可能會被三地政府的執法人員拒絕進入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及澳門市內。另外，視乎牌簿

上之資料變更範圍，申請人有責任確保其依然具備有效的內地「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

（「交強險」）及澳門車輛保險，以免招致任何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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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3： 如屬許可證有效期內的更換司機申請，申請人只須提交新任指定司機的相關文件（包括：司機同意書

正本、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副本、有效香港正式駕駛執照副本以及內地機動車駕駛證（正面及副

頁）副本（如適用））。

註 4： 有關本署可接納的地址證明，請參閱

https://www.td.gov.hk/tc/public_services/licences_and_permits/proof_of_address/index.html。許可證持有

人的地址如有改變，請盡快以書面連同新地址的證明文件通知運輸署過境服務分組（香港中環統一碼

頭道 38 號海港政府大樓10 樓 1032 室）有關地址的更改。

註 5： 如指定司機年齡届滿 70 周歲，必須提交内地機動車駕駛證（正面及副頁）副本予本署以完成内地備

案程序。

註 6： 如屬更新車輛登記文件的申請，申請人在等候粵澳兩地政府的審批及備案通過期間，無須向本署交還

現有有效的封閉道路通行許可證正本。惟申請人在接到本署電郵或電話通知其申請已獲得兩地政府審

批通過前，切勿駕駛配額車輛行經港珠澳大橋進入澳門市內，以免招致任何法律責任。

註 7： 申請人若遺失或損毁「許可證」，可申請「許可證」複本。申請人應以運輸署表格（TD547），連同

警方報失紙或已損毁的「許可證」，親自前往運輸署過境服務分組（香港中環統一碼頭道 38 號海港

政府大樓10 樓 1032 室）申請「許可證」複本。申請費用為港幣 86 元。

運輸署

過境服務分組

（2026 年 1 月版本）

https://www.td.gov.hk/tc/public_services/licences_and_permits/proof_of_address/index.html

